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举行《玉溪市江川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成果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说明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“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。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、土地资源条件、土地产值、土地区位、土地供求关系、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。”
江川区现行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于2020年11月9日公布实施，该补偿标准于2023年11月9日执行期满三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需对江川区现行执行的区片综合地价进行更新调整。
2023年5月16日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》(云自然资审批〔2023〕206号）文件，全省全面启动了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工作，江川区有序开展此项工作。
该项工作得到江川区委、区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积极配合，通过实地调查、资料分析和经验总结等程序，密切配合技术作业单位，目前，“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”已形成初步方案。
根据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22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》和《江川县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举行《玉溪市江川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成果（草案）》听证会。充分听取有关代表的意见，最终修改完善后报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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